
离婚社保可以分吗(离婚时个人缴纳社保的费用可以分割吗)

【司法案例】

案号：（2020）京0105民初9840号

案由：离婚纠纷

案件当事人：原告与被告是夫妻关系，原告为男方，被告为女方

原告诉求：

1. 解除原被告婚姻关系。

2. 婚生女由原告抚养，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；如果由被告抚养，原告每月
支付抚养费4000元，原告要求每两周探望婚生女一次，每次一天。

3. 共同财产依法分割：

（1）房屋归被告所有，剩余贷款由被告偿还，按照房屋净值（市场价值扣除剩余
银行贷款）的一半补偿原告。

（2）双方名下存款、公积金、理财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部分依法分割。

事实与理由：
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，后于北京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，婚后生育一女
。2018年原告在贵院提起离婚诉讼，后贵院以给双方一次和好机会为由判决不准离
婚。贵院判决不准离婚后,双方关系无任何改善，再次证明原、被告夫妻感情无任何
挽回余地。

被告辩称：

1：不同意原告的离婚请求。

2：不同意婚生女归原告抚养，要求归被告抚养。

3：关于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根据购买房产时双方各自出资及物权登记情况，本
着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出发，房屋应该判归被告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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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：原告应当支付自双方分居开始至离婚判决生效前的子女抚养费，按照每月7500
元计算（每三年按20%比例递增）、截止到判决生效预计至少为30个月，抚养费数
额应为22.5万元。关于孩子在成年之前的抚养费，被告有理由认为离婚后原告将更
怠于履行法定义务，因此要求原告一次性付清孩子成年之前的抚养费135万元，加
上之前两年多的婚内抚养费累计为157.5万元。

5：对于原告在提起离婚诉讼之前后故意转移财产以逃避法定义务之举，如原告名
下经查实确有存款、无论是否已经转移被告均要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原则予以
平分。

6：原告婚内与其他女性存在暖昧关系违反夫妻忠诚义务，原告作为过错一方应当
对被告进行损害赔偿5万元。

7：原告应支付被告物质帮助费36万元。

裁判要点：

1：原告在婚姻期间
投保的人身保险具有财产
价值，财产价值部分应予以分割
，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该保单现金价值，对此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
根据交易习惯和公平原则，本院按照已交保费金额6万元确定该保单的财产价值，
原告应向被告支付折价款3万元，此后该保单的投保人权益由原告享有。

2：原告的银行账户余
额21411.89元、余额宝余额46.27元、住房公积金
余额2811.39元，共计24269.55元，被告要求分割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
本院予以支持，原告应向被告支付一半折价款12134.77元。

【案件分析】

1. 上述案件中，从裁判要点及判决结果可以看到，人身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被认定为
夫妻共同财产，最终予以分割了，这是否有相关的法律条文予以规定呢？

答：首先，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规定了解一下夫妻共同财产包括什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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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二条：“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
下列财产，为夫妻的共同财产，
归夫妻共同所有：（一）工资、奖金、劳务报酬；
（二）生产、经营、投资的收益；
（三）知识产权的收益；（四）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，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
第三项规定的除外；（五）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。夫妻对共同财产，有平等
的处理权。”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
二十五条：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下列财产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的“
其
他应
当归共同
所有的财产”：（
一）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
；（二）
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、住房公积金；（三）男女双方实际取
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基本养老金、破产安置补偿费。”

根据上述条款内容，我们可以看到住房公积金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，而人身保险
结合案例中的裁判要点可以得知，该保险具有财产价值，因而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
间的投资收益，即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因此，这两项的财产在离婚时可以要求对此
进行分割。

另外，关于住房公积金的分割问题，通常是不可以提现分割住房公积金的，因为住
房公积金的提现有严格的规定，而离婚并不是提取公积金的条件之一，因此，离婚
时拥有公积金的一方不能提现给对方进行补偿。那么对于住房公积金的分割补偿应
当如何执行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方式：

（1）对公积金做出分割，但暂不执行，等条件成熟可以提取时，再由拥有该公积
金账户的一方补偿给对方适当比例的金额；（2）按照公积金的数额，对公积金进
行分割，但是并不是直接分割公积金账户内的资金，而是判决持有公积金的一方向
另一方进行补偿。

2. “五险一金”中除了上述的两项可以予以分割以外，还有哪些是可以在离婚时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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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分割的呢？

答：首先，离婚时当事人可以请求分割的财产必须为夫妻共同财产；再者结合上一
问
答中
提到的相
关法律规定，我们
可以得知，除了人身保险及住房公积
金以外，
“五险一金”中还有养老保险
金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
，离婚时可要求进行分割。另外，失业金也可以视作是对于工资收入的另类补偿，
因此可视为婚后工资的一部分，归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离婚时可请求进行分割。

此外，离婚时，养老保险金的分割方式可以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进行：

第八十条 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退休、不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，另一方请求按照
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基本养老金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；婚后以夫妻共同财产缴纳基
本养老保险费，离婚时一方主张将养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缴纳部
分及利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第八十三条规定 离婚后，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
分割的，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
分割。

3. “五险一金”中是所有部分的财产都能在离婚时请求分割吗？有哪些是会认定为
是个人财产，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？

答：根据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三条规定：“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：（一）一
方的婚前财产；
（二）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
的赔偿或者补偿；
（三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；（四）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；（
五）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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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得知，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是由于一方受到人身损害而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，
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，因此，根据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中
因赔付、报销所获得的金额属于该方的个人财产，离婚时不能要求进行分割。

另一方面，生育津贴是国家对女职工提供的专门保障，目的是为了帮助女职工恢复
劳动能力，具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和专属性，因此，对于这一部分财产也应视为
个人财产，离婚时不能要求进行分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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